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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通訊監察業務概況 

一、 案件受理概況 

本院 108 年通訊監察案件受理情形如下：(本文內之法條均係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合計 舊受 新收

合計 3,971 359 3,612 3,602 369

第5條之法官依職權核發或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職監、聲監) 1,044 75 969 932 112

第6條之緊急監察後聲請補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急聲監) 2 - 2 1 1

第12條之聲請繼續監察案件(職監續、聲監續) 1,341 150 1,191 1,224 117

第15條之通知受監察人案件(監通) 425 44 381 368 57

第15條法院命執行機關定期檢討不通知受監察人之原因是否消滅案件(監通檢) 281 65 216 227 54

第18條之1之聲請法院審查認可執行通訊監察時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聲監可(更)) 391 - 391 391 -

第11條之1之聲請核發調取票案件(聲調) 486 25 461 458 28

第11條之1之緊急調取後聲請法院補發調取票案件(急聲調) 1 - 1 1 -

案  件  別
受 理 件 數 終結

件數

未結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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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 108 年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終結概況(註：准予核發通訊監察書時，須等到期滿或停止、撤銷執行才結案) 

(一) 受監察對象人數及准駁情形統計－依案件別 

依第 5條第 5項之規定「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因此案件數即為監察對象人數。本院 108 年監察對

象人數及准駁情形如下： 

 

(二) 結案件數及准駁情形統計－依案由(本表不含聲請繼續監察案件) 

 

合計 聲監案件 急聲監案件 聲監續案件

合計 2,157 932 1 1,224

核准 1,743 648 1 1,094

駁回 414 284 - 130

註：部分核准、部分駁回計入「核准」項中。

終結

情形

案件別

合計

毒品

危害

防制

條例

詐欺

組織

犯罪

條例

槍砲

彈刀

條例

恐嚇

取財

貪污

治罪

條例

懲治

走私

條例

選舉

罷免

法

洗錢

防制

法

廢棄

物清

理法

強盜
銀行

法

殺人

未遂
其他

合計 933 555 104 97 45 42 27 21 8 8 7 6 6 2 5

全部核准 643 408 80 41 34 27 17 8 2 8 5 6 4 - 3

全部駁回 284 142 23 56 11 15 10 13 6 - 2 - 2 2 2

部准部駁 6 5 1 - - - - - - - - - - - -

聲 請 案 由

終結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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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終結案件中之准駁線路數統計－依線路種類(本表不含聲請繼續監察案件) 

 

(四) 通訊監察執行完畢案件之通訊監察期間統計(本表以「聲監→聲監續→…→聲監續」整串案件視為一案件統計) 

 

  

市話、

手機

門號

行動通

訊國際

識別碼

(IMEI)

國際行

動用戶

辨識碼

(IMSI)

HiNet

之非對

稱數位

用戶線

路帳號

(ADSL)

網路

電話

帳號

(SKYPE)

電子

郵件

帳號

(eMail)

網際

網路

通訊

協定

(IP)

其他

合計 1,923 1,033 860 - 2 - - - 28

核准 1,342 689 634 - 2 - - - 17

駁回 581 344 226 - - - - - 11

終結

情形

線 路 種 類

合計

線路數

1月

以下

逾1月

至3月

以下

逾3月

至6月

以下

逾6月

至9月

以下

逾9月

至1年

以下

逾1年

至1年6月

以下

逾1年6月

698 209 322 123 24 13 7 -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終結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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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院 108 年聲請核發調取票概況 

(一) 結案件數及准駁情形統計－依案由 

 

(二) 終結案件中之准駁線路數統計－依調閱項目 

 

合計 竊盜 賭博

妨害

電腦

使用

廢棄

物清

理法

貪污

治罪

條例

重利
偽造

文書

選舉

罷免

法

妨害

性自

主罪

傷害 侵占

洗錢

防制

法

國家

安全

法

妨害

自由

強制

性交

妨害

名譽

總統

選罷

法

銀行

法
其他

合計 459 139 71 34 23 15 15 13 10 10 9 8 8 6 6 3 3 3 3 80

全部核准 397 129 49 33 22 12 13 12 9 10 9 8 8 3 6 3 - 3 2 66

全部駁回 56 8 19 1 1 3 2 - 1 - - - - 3 - - 3 - 1 14

部准部駁 6 2 3 - - - - 1 - - - - - - - - - - - -

聲 請 案 由

終結

情形

門號
使用者

資料

其他

通信

(如IP、

Line、

…等)

合計 1,016 1,292 462

核准 834 997 399

駁回 182 295 63

終結

情形

調 閱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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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於審判中停止監察件數 

本院 108 年無第 12 條第 2項（審判中法官於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認已無監察必要而停止監察）之情形。 

五、 通訊監察執行完畢後，通知及不通知受監察人情形及原因 

(一) 本院 108 年核發通知書通知受監察人共 368 件，至 108 年 12 月底暫不通知受監察人案件尚有 54 件，其原因均為「通知有妨

害監察目的之虞」。 

(二) 108 年 12 月底執行完畢暫不通知受監察人案件經過時間統計 

 

六、 法院監督執行機關 

本院 108 年共計派員 12 次至建置機關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情形。 

2月

以下

逾2月

至3月

以下

逾3月

至6月

以下

逾6月

至9月

以下

逾9月

至1年

以下

逾1年

至1年半

以下

逾1年半

至2年

以下

逾2年

至3年

以下

逾3年

至4年

以下

逾4年

至5年

以下

逾5年

至10年

以下

逾10年

54 19 8 15 5 4 3 - - - - - -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經 過 時 間
暫不

通知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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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及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收 結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件

類

別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總 計 3,971 359 3,612 3,602 369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1,046 75 971 933 113 

   職 監      

   聲 監 1,044 75 969 932 112 

   急 聲 監 2  2 1 1 

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2,438 259 2,179 2,210 228 

   職 監 續      

   聲 監 續 1,341 150 1,191 1,224 117 

   監 通 425 44 381 368 57 

   監 通 檢 281 65 216 227 54 

   聲 監 可 391  391 391  

   聲 監 可 更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487 25 462 459 28 

   聲 調 486 25 461 458 28 

   急 聲 調 1  1 1  

說明：103 年 1 月 29 日總統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修正條文，自同年 6 月 29 日起施行，故自 103 年 6 月起，新增聲監可及通信調取案件。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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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終 結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件 種 類 

終 結 情 形  

合 計 執 行 完 畢  予 以 認 可 
駁 回 

（ 不 予 認 可 ） 
撤 銷  停 止  他 結 

總 計 
1,373 698 368 307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982 698  284    

聲 監 
981 697  284    

職 監 
       

急 聲 監 
1 1      

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391  368 23    

聲 監 可 391  368 23    

聲 監 可 更        

說明：1.本表之通訊監察案件係以「聲監－＞聲監續－＞…－＞聲監續」整串案件終結採 1 件列計之件數。如有聲監案件結束後，聲監續案件被駁回者，其終結情形歸入執行完畢欄，終結情形撤銷係指經法官裁定撤

銷執行通訊監察案件；停止係指審判中法官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 

2.配合 103 年 1 月 29 日修訂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1 條，自 103 年 7 月起，新增「聲監可」案件之終結情形（予以認可、不予認可），並於本表陳示終結件數。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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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數  

案 由 別 

合 計 
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總 計 933 1,342 581 933 1,342 581 643 1,331 284 556 6 11 25    

殺人未遂 2  2 2  2   2 2       

強盜 6 8  6 8  6 8         

詐欺 104 146 60 104 146 60 80 145 23 59 1 1 1    

恐嚇取財 42 56 24 42 56 24 27 56 15 24       

貪污治罪條例 27 20 11 27 20 11 17 20 10 11       

槍砲彈刀條例 45 52 19 45 52 19 34 52 11 19       

組織犯罪條例 97 71 87 97 71 87 41 71 56 87       

懲治走私條例 21 25 31 21 25 31 8 25 13 3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555 907 333 555 907 333 408 897 142 309 5 10 24    

銀行法 6 10 4 6 10 4 4 10 2 4       

洗錢防制法 8 35  8 35  8 35         

選舉罷免法 8 3 6 8 3 6 2 3 6 6       

廢棄物清理法 7 5 2 7 5 2 5 5 2 2       

其他 5 4 2 5 4 2 3 4 2 2       

說明：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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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總 計 聲請案件計 459 834 182 997 295 399 63 397 813 946 376 56 160 216 38 6 21 22 51 79 23 25 

司法警察官 140 250 35 2  140 29 128 250 2 139 11 35  17 1     1 12 

檢察官 319 584 147 995 295 259 34 269 563 944 237 45 125 216 21 5 21 22 51 79 22 13 

妨害公務 聲請案件計 2 2   1   1 2   1  1         

司法警察官 1 2      1 2              

檢察官 1    1       1  1         

妨害投票 聲請案件計 2 11  8    2 11 8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11  8    2 11 8             

誣告 聲請案件計 1 2  1    1 2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1 2 1             

公共危險 聲請案件計 2     2  2   2            

司法警察官 2     2  2   2            

檢察官                       

放火燒燬建物 聲請案件計 2 1 1 1 1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1 1 1 1   1 1 1  1 1 1         

偽造文書 聲請案件計 13 7  18 65 3  12 7 13 3     1   5 65   

司法警察官 2 2      2 2              

檢察官 11 5  18 65 3  10 5 13 3     1   5 65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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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續 1)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妨害風化罪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1 1    1  1 1  1            

檢察官                       

強制性交 聲請案件計 3 3  2    3 3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3  2    3 3 2             

強制猥褻 聲請案件計 1 3  3    1 3 3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3  3    1 3 3             

妨害性自主罪 聲請案件計 10 11  9  3  10 11 9 3            

司法警察官 1     1  1   1            

檢察官 9 11  9  2  9 11 9 2            

妨害家庭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1 1      1 1              

檢察官                       

賭博 聲請案件計 71 271 77 228 87 138 13 49 250 183 116 19 55 87  3 21 22 45  22 13 

司法警察官 14 31 9 2    11 31 2  3 9          

檢察官 57 240 68 226 87 138 13 38 219 181 116 16 46 87  3 21 22 45  22 13 

過失致死 聲請案件計 1 2  4  2  1 2 4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4  2  1 2 4 2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製表：李政諭 審核：沈益成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長官：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8 日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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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續 2)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傷害 聲請案件計 9 23  32  2  9 23 32 2            

司法警察官 2 9      2 9              

檢察官 7 14  32  2  7 14 32 2            

重傷害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2              

過失傷害 聲請案件計 2 2 2 2 2  2 1 2 2  1 2 2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2 2 2 2  2 1 2 2  1 2 2 2        

妨害自由 聲請案件計 6 42  44  36  6 42 44 36            

司法警察官 1 2      1 2              

檢察官 5 40  44  36  5 40 44 36            

妨害名譽 聲請案件計 3    7  4     3  7 4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7  4     3  7 4        

竊盜 聲請案件計 139 190 32 84 28 121 39 129 190 83 120 8 32 14 27 2   1 14 1 12 

司法警察官 87 128 21   91 29 81 128  90 5 21  17 1     1 12 

檢察官 52 62 11 84 28 30 10 48 62 83 30 3 11 14 10 1   1 14   

竊佔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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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續 3)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侵占 聲請案件計 8 4  17    8 4 17             

司法警察官 1 1      1 1              

檢察官 7 3  17    7 3 17             

詐欺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背信 聲請案件計 1     3  1   3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3  1   3            

重利 聲請案件計 15 17 4 24 3 3 2 13 17 24 3 2 4 3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5 17 4 24 3 3 2 13 17 24 3 2 4 3 2        

贓物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2              

妨害電腦使用 聲請案件計 34 9  104 1 1  33 9 104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4 9  104 1 1  33 9 104 1 1  1         

入出國移民法 聲請案件計 2 11  11  9  2 11 11 9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11  11  9  2 11 11 9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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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續 4)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家庭暴力防治 聲請案件計 2 3  2    2 3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3  2    2 3 2             

貪污治罪條例 聲請案件計 15 49 5 35  27  12 49 35 27 3 5          

司法警察官 10 34 5   27  7 34  27 3 5          

檢察官 5 15  35    5 15 35             

槍砲彈刀條例 聲請案件計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信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1 1      1 1              

檢察官                       

違反森林法 聲請案件計 2 3  3  3  2 3 3 3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3  3  3  2 3 3 3            

陸海空軍刑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銀行法 聲請案件計 3 1  7 7 1  2 1 7 1 1  7         

司法警察官 1 1    1  1 1  1            

檢察官 2   7 7   1  7  1  7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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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續 5)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洗錢防制法 聲請案件計 8 41  67  18  8 41 67 18            

司法警察官 3 17    17  3 17  17            

檢察官 5 24  67  1  5 24 67 1            

醫師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藥事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公司法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2             

選舉罷免法 聲請案件計 10 15 6 34 6 2  9 15 34 2 1 6 6         

司法警察官 2 4      2 4              

檢察官 8 11 6 34 6 2  7 11 34 2 1 6 6         

總統選罷法 聲請案件計 3 4  19  1  3 4 19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4  19  1  3 4 19 1            

商標法 聲請案件計 2  2  4       2 2 4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2  4       2 2 4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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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續 完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廢棄物清理法 聲請案件計 23 40 5 166 6   22 40 166  1 5 6         

司法警察官 2 4      2 4              

檢察官 21 36 5 166 6   20 36 166  1 5 6         

國家安全法 聲請案件計 6 6 4 4 7  2 3 6 4  3 4 7 2        

司法警察官 2 5      2 5              

檢察官 4 1 4 4 7  2 1 1 4  3 4 7 2        

其他 聲請案件計 45 51 43 62 68 23  38 51 62 23 7 43 68         

司法警察官 6 7      6 7              

檢察官 39 44 43 62 68 23  32 44 62 23 7 43 68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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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 按 線 路 種 類 分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次 ； 線 數  

線 路 種 類 

合 計 
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總 計 1,462 1,342 581 1,462 1,342 581 1,017 1,331 433 556 12 11 25    

市 話 、 手 機 門 號 854 689 344 854 689 344 577 682 271 343 6 7 1    

行動通訊國際識別碼（IMEI） 589 634 226 589 634 226 431 630 152 202 6 4 24    

國際行動用戶辨識碼（IMSI）                 

HiNet 之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

帳號（HiNet 之 ADSL 用戶帳號） 
2 2  2 2  2 2         

網路電話帳號（SKYPE 帳號）                 

電子郵件帳號（E-MAIL 帳號）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 P）                 

其 他 17 17 11 17 17 11 7 17 10 11       

說明：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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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准 予 核 發 之 具 體 指 示 事 項 與 法 院 監 督 通 訊 監 察 執 行 次 數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件 種 類 核准 件 數 ( B ) 

 法 官 准 予 核 發 之 具 體 指 示 事 項 

駁回件數

( A ) 

法院至建置

機關或執行

處所監督通

訊監察執行

次數 

核 准 比 率 

(B)/(A)+(B)*100% 

執行機關應於所訂

期日前作成監察報

告書陳送法院，並具

體說明監察進行情

形及有無繼續監察

之 必 要 

無繼續監察必要

時，應即停止監

察，並陳報法院  

案件一經偵查終

結應即停止監

察，並陳報法院  

監察結束時，報告書應確實依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5條第1項規

定，載明監察所得內容、有無獲

得監察目的之相關資料及其他相

關事項與附件，報由聲請人陳報

法 院 

監察所得資

料不得供犯

罪偵查以外

使 用 

其 他 

總 計 1,743 80.81 447 1,137 1,135 532  1,035 414 12 

通訊監察案件 649 69.56 187 402 403 223  410 284  

聲 監 648 69.53 187 401 402 223  410 284  

急 聲 監 1 100.00  1 1      

繼續監察案件 1,094 89.38 260 735 732 309  625 130  

聲 監 續 1,094 89.38 260 735 732 309  625 130  

說明：1.103 年 1 月 29 日總統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修正條文，自同年 6 月 29 日起施行，法官准予核發之具體指示事項已無「監察所得資料不得供犯罪偵查以外使用」之適用。 

2.自 103 年 6 月起新增「法院至建置機關或執行處所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次數」，因該業務係整體巡視，不分案件種類，故僅載明監督執行次數總計。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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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終 結 案 件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位：件；線數 

案 由 別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檢 察 官 聲 請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監 察 案 件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總 計 698 1,419 209 322 123 24 13 7  698 1,419 209 322 123 24 13 7           

強盜 6 8 1 5      6 8 1 5               

詐欺 92 155 37 39 10 3 2 1  92 155 37 39 10 3 2 1           

恐嚇取財 31 64 5 16 6  4   31 64 5 16 6  4            

貪污治罪條例 16 21 1 9 2 2 2   16 21 1 9 2 2 2            

槍砲彈刀條例 34 51 15 17 2     34 51 15 17 2              

組織犯罪條例 57 87 11 21 17 7 1   57 87 11 21 17 7 1            

懲治走私條例 7 15   5  2   7 15   5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441 978 134 212 76 12 2 5  441 978 134 212 76 12 2 5           

銀行法 4 10  1 3     4 10  1 3              

洗錢防制法 2 20 2       2 20 2                

選舉罷免法 2 3 2       2 3 2                

廢棄物清理法 3 3   2   1  3 3   2   1           

其他 3 4 1 2      3 4 1 2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18



(表 8)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A） 

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B） 

暫 不 通 知 理 由 
本 期 通 知 比 率 

(A) ÷((A）＋（B）)*100﹪ 
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總 計 368 54 54   87.20 

妨害性自主罪 1     100.00 

重傷害       

強盜 1     100.00 

詐欺 29 12 12   70.73 

重利 1     100.00 

恐嚇取財 4 4 4   50.00 

貪污治罪條例 7 5 5   58.33 

槍砲彈刀條例 16 4 4   80.00 

組織犯罪條例 13 3 3   81.25 

懲治走私條例 3 1 1   75.00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87 22 22   92.88 

銀行法 1     100.00 

洗錢防制法 1     100.00 

兒少性交易 1     100.00 

選舉罷免法 1     100.00 

證券交易法 1     100.00 

廢棄物清理法 1 1 1   50.00 

其他  2 2    

說明：1.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 

      2.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監通」終結件數，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監通檢」未結件數。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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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案 件 經 過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經 過 時 間 

2 月 以 下 
逾 2 月至 3

月 以 下 

逾 3 月至 6

月 以 下 

逾 6 月至 9

月 以 下 

逾 9 月至 1

年 以 下 

逾 1 年至 1

年 半 以 下 

逾 1 年半至 2

年 以 下 

逾 2 年至 3

年 以 下 

逾 3 年至 4

年 以 下 

逾 4 年至 5

年 以 下 

逾 5 年至 10

年 以 下 
逾 1 0 年 

總 計 54 19 8 15 5 4 3       

詐欺 12 2 3 5 1  1       

恐嚇取財 4 2 1    1       

貪污治罪條例 5   2 1 1 1       

槍砲彈刀條例 4 2 1  1         

組織犯罪條例 3   1 1 1        

懲治走私條例 1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2 12 2 5 1 2        

廢棄物清理法 1 1            

其他 2   2          

              

說明：本表以監察案件終結並尚未通知受監人之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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